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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于1988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开始考虑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
时值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遭遇学术著作出版难，尤其未成名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
遂仿照王泽鉴先生担任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主任时编辑出版《台大法学丛书》的办法，编辑出版《中国
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
预计用二十年时间，出版100部民商法专题研究著作。
其编辑宗旨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民商
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深入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法律问题，为中国民
商事立法的现代化和民商事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理基础，提升民商法理论水平，推出民商
法理论研究人才，使中国民商法理论研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著作之入选丛书，不论作者职称、地位、亲疏，以学术性为唯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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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债权让与制度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制度。
本书以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为主线，遵循体系化的思考方法，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法解释学的
方法，对债权让与制度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详尽阐释，提出了完善我国债权让与制度的相关建议。
尤其对让与通知在债权让与中的作用以新的视角进行了诠释，对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让与通知
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检讨，明确提出让与通知既是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也是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
的要件。
让与通知发挥着使债权变动的内外关系保持清晰，交易安全得以体现的重要作用。
构建科学的债权让与制度即应以让与通知为核心，从而合理的平衡债权让与三方当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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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建平：1969年生，黑龙江佳木斯人。
199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
位；200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在《法学》、《比较法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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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出于保障债权人生活的目的而使之享有的债权，比如官职的收益、①退休金债权是金钱债权，其受领
并非与债权人人身不可分离，即由他人代为行使尚可，但债权的内容，如金钱的给付数额却和债权人
的寿命不可分离，如果让与将导致债权内容的变更，因此不得让与。
四、交互清算债权这种债权是指，经常互为交易的当事人约定，以其相互间交易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为
定期计算，互相抵销而仅支付其差额的契约。
列入交互计算的债权债务不得由当事人的一方将其排除于计算之外，此项债权属性质上不得让与的债
权。
②不仅我国台湾地区确立了交互计算不可分原则，意大利《民法典》也明文规定这种交互计算的结算
账户不得让与，其1823条第1款规定：“结算账户是双方当事人有义务将相互往来的债权记人账户内，
直至账户结算前不得清偿或者处分记入的债权的契约。
”五、不作为债权由于不作为债权只是为了特定债权人的利益而存在，如果允许债权人让与债权，无
异于为债务人新设义务，故不作为债权，原则上不得让与。
然而例外的附属于其它关系一同移转，例如竞业禁止的债权可以与营业一同让与。
③对于雇佣合同中雇员享有的竞业禁止之债权，在美国，1996年Reynolds and Reynolds Co.v.Hardee一案
中，法院认为，它是以雇员对雇主的信任，尤其是不予解雇的信任为基础的，故不得让与，即使因为
营业合并发生雇主变更，竞业禁止债权也不当然地移转由新雇主享有。
但是，美国更多的判例和学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只要在竞业禁止的时间、地域、内容等范围上不加
重雇员的义务，竞业禁止债权可以随营业一并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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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编辑宗旨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
，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民商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深入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实
践中的重大法律问题，为中国民商事立法的现代化和民商事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理基础，
提升民商法理论水平，推出民商法理论研究人才，使中国民商法理论研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水平。
著作之入选丛书，不论作者职称、地位、亲疏，以学术性为唯一考虑。
　　——梁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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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债权让与制度研究:以让与通知为中心》为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之一，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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